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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

长教〔2023〕45 号

长宁区教育局关于 2023年
暑假和新学期开学工作安排的通知

区教育系统各单位：
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和市教委有关工作要求和部署，结合长宁

教育实际，现将 2023 年暑假和新学期开学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工作日程安排

6 月 28 日 办理小学、初中转学

7 月 1 日 学生开始放暑假

7月1日～8月31日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（贯穿整个暑假）

7 月 3 日 中小学、幼儿园在完成本学期各项工作的基

础上安排教师放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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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上旬 校（园）长、书记市、区暑期大培训

7 月 14 日 中小学生返校日

7 月 校外体育活动中心暑期夏令营活动

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8 月 11 日 中小学生返校日

8 月 15 日前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

8 月 25 日 中小学、幼儿园行政、二处人员上班

8 月 28 日 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上班

办理小学、初中转学

8 月 30 日 中小学生返校日

8 月 31 日上午 教育局机关、小教学区和幼教总支干部检查

开学准备工作

9 月 1 日 新学年开学

注：各单位要结合各自特点，切实做好暑假和新学期开学工

作安排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 加强假期和新学期开学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认真

组织落实好暑期和新学期开学各项工作。制定暑假期间应急预案，

组建应急队伍，明确值班表和责任人，落实工作台账并及时做好

应急处置及情况报送等工作。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请销假制度，

党政主要领导外出期间，要明确工作联系人。行政和二处人员在

安排好假期值班等工作后安排轮休。6 月底前各单位安全干部将

假期值班表通过“长宁教育综合安全管理平台”报长宁教育安全

管理中心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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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假期中，按照上级

党组织要求，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严格开展

“三会一课”，定期组织好党员主题党日活动。抓好指定书目的学

习，组织全体党员读书学史，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的学习，开展结合学校实际的多形式、分层次、全覆

盖学习培训交流，把学习宣传贯彻贯穿于全过程各环节。根据区

委要求继续推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活动，深化“双报到”工作

机制，每位党员教职工在假期内应积极参加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。

3. 认真落实全国文明城区创评相关工作。做好校园及周边

环境、秩序的维护工作，确保校门口的整洁卫生，无乱堆物、乱

停车等不文明现象。发现校园周边不文明现象或安全隐患时，及

时上报街道（镇）、城管、市场监管所等相关职能部门。

4. 全面完成各类招生、考试等工作。学校要在开学前全面

完成各项招生和录取工作，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并做好新生报

到工作。

5. 切实落实中小学减负等工作。学生在暑期以休息调整为

主。学校要综合平衡学生各科假期作业，不得违规组织大面积补

课，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和教育局安排人员进行督查。各学校要严

格执行市教委制订的《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〈严禁中小学校和在

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〉的实施办法》，以最严规范、最严

检查、最严惩戒为原则，严禁有偿补课，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。

6. 指导中小学生度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。学校要通

过班主任及导师主动掌握学生假期外出情况，将学生通讯录带在

身边，确保关键时刻能及时联系到人。为确保学生身心健康，促



— 4 —

进学生自主学习、自我管理能力提升，学校要精心指导好学生假

期生活，不得组织大面积补课，要引导学生因地制宜进行体育锻

炼。加强防范校园欺凌专题教育，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自

我保护能力，让学生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。具体按《关于

做好 2023 年长宁区中小学生暑期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执行。

7. 做好暑假期间健康宣教、食品卫生和垃圾分类工作。各

单位要加强健康宣传引导，强化师生个人防护意识、自我管理责

任，自觉践行“健康第一”理念。暑假期间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

体育锻炼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，及时预防和控制近视的发生与

发展。严格落实《2023 年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细则》，提

高垃圾分类管理实效，杜绝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投混装，确保

无小包垃圾落地。

8. 加强安全教育和校园安全管理工作。⑴在暑假前，学校

要对全体师生进行交通、消防、预防溺水、防范电信网络诈骗、

居家、娱乐、旅行和心理等方面的安全教育。⑵学校要及时组织

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并整改各类安

全隐患。落实校门安全管理、危险物品管理、饮食饮水安全、防

火防盗等工作。基建和安全部门尤其要对暑期实施大修抢修及设

施设备维保的学校，在事前加强施工许可证办理或建设网及所属

街道办事处备案工作，事中加强工地工程施工的安全监管，及时

督促施工、监理等单位，严格落实安全岗位责任，落实各项防疫

管理工作，加强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，学校要安排专人值

守，确保工程施工期间的生产安全。⑶暑假期间，各单位要健全

防汛防台应急响应机制，加强暑期应急值守（各单位值守人员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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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保持通讯畅通）和应急处置以及情况信息报告工作。区教育局

将组织人员对各单位的假期应急值守情况进行巡查督导。⑷学校

要通过线上等多种形式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宣传和培训演练工作，

进一步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逃生技能。同时，组织好本年度

中小学生公共安全知识竞赛活动。⑸教育系统各单位要加强暑期

行政和应急值班工作，每天安排专人值班，具体负责单位日常安

全检查、各类建设（修缮）工地的安全巡查、防疫管理、重要节

点（结合防汛防台）的应急值守工作等，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风险，

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及时处置和报送各类险情。

9. 做好网络平台内容更新和安全维护工作。各单位要落实

全国网站普查工作要求，及时做好长宁教育门户网站基础教育机

构信息公开专栏和学校门户网站信息更新工作，及时公开本学期

工作总结、暑假工作安排、新学期工作计划等内容，方便公众通

过网络了解学校信息。学校要抓紧落实信息系统安全专项整治工

作，严格按照本单位网络信息系统应急预案要求操作，确定应急

联系人员，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，确保网络安全，学校门户网站

如需关闭应事先报教育信息中心备案。区教育信息中心负责做好

安全巡检和值班工作，确保区域教育网络信息安全和行政管理平

台系统正常运行。

10. 做好规范收费和学生资助工作。本学期的代办服务性收

费项目应在假期前按规定结清，并及时清退完毕。新学期学校应

做好收费公示工作，利用公示栏、网站等途径宣传学校收费的项

目、标准、减免政策、收费举报电话等，实行先公示后收费，并

在开学初一个星期内将新学期“收费公示一览表”纸质稿一式三



— 6 —

份上报教育局。如学校计划在秋季学期调整代办费收费标准的，

需在春季学期完成调价相关流程，秋季学期按新标准公示收费。

开学初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宣传、资助申请受理及审

核工作。学校幼儿园应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学生资助政策，确保人

人知晓，应补尽补。

11. 做好教职工学习培训及有关走访慰问等工作。各单位要

积极对接落实区教育改革和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和区教育综合改

革工作要求，加强教师培训，推进项目实施。学校要保证校（园）

长、教师参加市、区各类培训，为新学期开学工作做好准备（具

体培训日期和安排另行通知）。学校要做好困难职工和先进职工的

走访慰问、“夏送凉”等工作。组织教职工疗休养的单位做好上级

报备工作，严格执行相关规定，注意安全。

12. 做好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。开学前，学校要全面开展安

全检查，尤其是食品和饮水安全检查，持有饮用水检验合格报告

方可提供饮水；切实做好教材和簿本发放、校园环境布置、食品

安全责任险投保以及其他开学前准备工作，按照市教委相关要求

做好校车、校服等工作，确保新学期按时、顺利开学。暑假期间

学校可结合实际适当安排教职工学习进修，要保证教师参加市、

区各类培训，为新学期开学工作做好准备。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开学第一周安全教育周实施方案。

13. 保持信息畅通。要明确专人负责，定期通过长宁教育行

政管理平台，及时收取通知，了解工作信息并落实有关工作；学

校要落实专人，按例每周三到区教育局交换站（在区教育学院内）

领取文件和通知。区教育局办公室电话：22050725，传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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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50777；区教育事务管理中心电话：62743115，传真：62345853；

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电话：62524587、62342474 转各分机，传真：

62524587；区教育基建管理站办公室电话：52379979，工程办电

话：52379969，设备部电话：52371008，传真：52379979。

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3 年 6 月 16 日



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